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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住建发〔2021〕19号
鄂温克旗住建局2021年度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各相关业务部门：


为认真贯彻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的相关规定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抽查工作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作为市场监管的基本手段和方式，实现在住建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全覆盖，实现随机抽查事项100%覆盖，跨部门联合抽查任务占比达到30%以上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执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制度

认真梳理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监督检查职责，对照我局权责清单，明确抽查事项名称、内容、抽查依据、抽查主体、抽查覆盖率等。

（二）健全随机抽查方式

1.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方式

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平台中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。

2.随机选派执法人员方式

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平台中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，被随机抽取到的行政检查人员与被抽取的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，并重新抽取行政检查人员。每次行政检查抽取的检查人员不少于2人。

（三）合理确定随机抽查比例与频次

按照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，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的要求，以不影响公正与效率为前提，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；对社会关注度高、投诉举报多、风险等级高、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，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，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。对于法律法规规章有规定的，按规定实施。

（四）强化随机抽查结果应用

相关业务部门组织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应当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开展抽查工作，及时做好抽查结果记录及归档工作，并在行政检查结束后20日内时在互联网+监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平台及鄂温克旗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开检查情况及结果。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行为，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。

三、工作要求
相关业务部门要高度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强化过程管控，严格按照抽查计划表，落实责任分工，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，抓出成效。在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中，执法人员要加强规范执法意识，加快转变执法理念，不断提高执法能力。

此通知

附件：《鄂温克旗住建局2021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监管工作计划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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